
昆明市呈贡区万溪冲小学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每人720元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19077.12元。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万溪冲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59714134X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办事万溪冲社区万溪南路12号

联系电话：67461054

法人代表：马宗旺

经费来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单位自有资金

单位概况：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13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13人。在职实有15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15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7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7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超编0辆。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每人720元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19077.12元，用于学校日常开支，如水电费用、图书及办公用品采购费用、教师培训费用等。
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资金用于学校日常开支，如水电费用、图书及办公用品采购费用、教师培训费用等。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每人720元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19077.12元。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每人720元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19077.12元，用于学校日常开支，如水电费用、办公用品及图书采购费用、教师培训费用等，按需按规范使用。
项目实施成效

满足学校日常办学需要，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提升师生及家长的满意度。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中长期绩效目标(2026年-2028年)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720*12.8%=92.16元进行补助。用于满足学校日常办学需要，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提升师生及家长的满意度。


	
	年度绩效目标(2026年)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720*12.8%=92.16元补助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720*12.8%*207=19077.12元。，用于学校日常开支，如水电费用、办公用品及图书采购费用、教师培训费用等。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补助学生人数
	=
	207
	人
	001
	总分3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07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720*12.8%=92.16元补助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720*12.8%*207=19077.12元。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
	100
	%
	001
	总分3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720*12.8%=92.16元补助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720*12.8%*207=19077.12元。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学生教师满意度
	>=
	95
	%
	001
	总分4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师生满意度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相关补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207人，按照小学720*12.8%=92.16元补助每生每年补助207人，区级专项资金合计720*12.8%*207=19077.12元。


